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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提示，對民眾安全仍是隱憂。 

三、廣告代言人相於經銷者，若造成消費者的損害應負連帶責任。廠商廣告經查有不實療效內

容，則可由食藥署來進行開罰。但要避免消防爭議或安全問題，仍建請研議是否參照理財

金融商品警語，讓民眾多一分注意。 

（八）本院黃委員秀芳，鑒於路邊常見報廢汽機車輛占用停車空間，影

響一般用路人停車權益。久未清理的車體若有破損，也容易被投

棄垃圾或囤積髒水孳生蚊蟲，造成環境髒亂。本席建請行政院環

保署研究加速查報、認定、移除廢棄車輛的程序，將公共空間的

合理使用還給一般用路人，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民眾反應常見無牌汽機車佔用路邊停車空間，進行檢舉會因無牌難尋車主、報廢車認定易

，或車主移位取巧規避等方式導致難以有效處理。車主為規避報廢車程序，會任由壞損或

已不行駛的的廢車棄置公共空間或停車格。或有以舊車佔位方便自家車輛替換停放，對於

實際有停車需求的民眾造成困擾。 

二、佔用道路的廢車若無車牌便不能由警方拖吊，需由環保局貼單公告七日，車主未處理才能

將車拖至保管場，再公告一個月無人認領才會以廢車處置，無排車主只要三不五時移車就

能長期佔位，或整頓外觀，在遭查獲拖吊後宣稱非廢車以避罰。此類情形認定不易亦無適

當罰則。 

三、民眾見檢舉後違規樣態依舊，會轉而責難執法單位不力，反覆檢舉也會造成執行人力浪費

，建請研議就廢車認定標準、佔用車格移處流程及是否追加開罰等方面進行規劃，改善問

題。 

（九）本院黃委員秀芳，針對每每國內學生代表我國出國競賽，不管是

在體育或是在音樂交流上，政府補助總是嚴重不足，總會面臨因

缺乏旅費籌資困難可能無法出賽的困境，本席以為政府本應事前

培養下一個台灣之光，並提升我國在國際上的能見度，並非事後

才出面沾光。中央政府及各縣市政府是否應研議放寬補助標準，

讓國際邀請賽事列入補助範圍內，並放寬只能參與於寒暑假之賽

事限制，訂出符合實際的補助辦法，免去選手籌措旅費之辛勞，

讓他們放心為國爭光安心盡力競賽，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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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據我國體育競賽補助規定，在國內獲得第一名收到邀請出國比賽的隊伍補助，至中南美

洲、非洲、大洋洲等，一人補助一萬元，最高上限 20 萬元，第二名則是一人補助 8,000 元

，最高上限 15 萬元，而東南北中亞則是 8,000 元，大陸、港澳、琉球為 5,000，也都訂有最

高上限，另二、三名的隊伍所補助的經費逐遞減。 

二、我國在荷蘭舉行的 2016 世界盃拔河賽中獲得相當不錯的佳績，然而，除景美女中籌措出國

經費尚且順利外，其餘學校都還需仰賴社會各界的善心援助方能成行。像是南投高中拔河

隊參加本屆賽事，還需樂團五月天在 FB 上轉載拔河隊苦缺經費的影片，並自行捐出 50 萬

元，以及民眾協助該校的「大笨牛夢想拔河隊」集資網站，400 萬的旅費才得以於幾天內湊

足。 

三、教育理應不該只是讀書，而讀書也只是教育的一小部份。我國教育氛圍的悲哀，就在於只

為篩選出少數所謂的菁英，犧牲了大多數的孩子選擇不符合自己需求的課程，應為全方位

發展因材施教，而教育部卻已學生若於非寒暑假期間出國比賽，恐會耽誤影響學業進度，

不予補助經費，實為狹隘且牽強，政府的角色應是幫助，而不是限制。 

（十）本院羅委員致政，鑒於退輔會轉投資事業機構經理人以上人員中

，多位退輔會薦任人員僅具有短期研修資歷，便擔任公司管理階

層要職。然公司經營所負責任重大，上述人員資歷卻無法反應與

其責任相應之專業素養，難以為社會大眾信服，有酬庸自肥之嫌

，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自民國 57 年行政院頒發行政令函：「本省有導管輸送之天然氣，除工業原料及燃料由中國

石油公司直接供應以及本案核准前已由民公司申購經營之地區外其餘地區家庭燃料用之天

然氣供銷作業，由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經營」。民國 60 年起陸續開始直、間

接成立「欣」字輩天然氣公司。於國營事業民營化浪潮中，退輔會也釋出持股予民間，但

仍保留二至四成持股。根據「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政府資本若低於百分之五十便不

是國營企業，只受退輔會管轄而不受政府監督。 

二、退輔會旗下有 27 間轉投資公司，業務涵蓋範圍廣泛，包含大眾運輸、工業製造、百貨、工

程及天然氣供應。 

三、然而，多數機構負責人、經理人，以短期研習課程或學分班培養經營公司所需專才，難為

社會信服。例如：欣屏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陳寶峰修習「基礎會計全修班」54 小時

，欣湖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洪源在修習非財務主管財務報表解讀研習班」6 小時、

「非會計背景之財務人員如何洞悉財務報表與分析應用研習班」及「企業發言人實務研習

班」合計 18 小時、「財務報表分析入門輕鬆班」12 小時。 

四、上述提及課程內容、修習課程時數無論是質量、學習時間皆不足以培養一個人的專業素養


